宽城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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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加快长春宽城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建设发展步伐，吸引和鼓励各类投资者到开发区投资兴业，依据国家及省、市有关规定，实行以下优惠政策。 一、凡在开发区注册并纳
    为了加快长春宽城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建设发展步伐，吸引和鼓励各类投资者到开发区投资兴业，依据国家及省、市有关规定，实行以下优惠政策。
　　一、凡在开发区注册并纳税的企业，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每年按区级留用收入的80%奖励给企业。
　　二、实现增值税在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增值税每年按区级留用收入的50%奖励给企业。
　　三、实现税收总额500万元以上、区级留用收入在50万元以上的，按区级留用收入的5-10%奖励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四、对贡献突出的企业，采取“特事特办”的方式给予奖励。
　　五、入驻开发区“总部经济区”的企业，开发区给予全额房租补贴。
　　六、商贸、服务业企业，新增就业岗位当年安置持有《再就业优惠证》人员，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安置人数减免相应税款，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4800元。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业拉动力强、市场潜力大、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能持续产生税源和对产业调整具有战略意义的环保型新开工工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按贷款利率的30%给予一次性贴息。
　　八、经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新项目开发过程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市场前景好、预期效益显著的项目和产品，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资金支持。
　　九、闲置的生产或营业性用房，单位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在明确产权关系后，采取“一房一策”的方式给予重点扶持，鼓励产权人盘活资产。
　　十、当年引进生产类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际到位资金5000万（含5000万元）以上，奖励中介人5万元；实际到位资金8000万（含8000万元）以上，奖励中介人1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亿元（含1亿元）以上，奖励中介人15万元。
　　十一、当年引进商贸、餐饮、娱乐等服务业项目，实际到位资金1000万元—5000万元（含5000万元），按实际到位资金的1‰。奖励中介人；引进5000万元（不含5000万）以上项目，按实际到位资金的1.5‰。奖励中介人。
　　十二、凡引进世界500强、国内50强和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研发企业以及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总部的，对中介人予以重奖。
　　十三、对利用个人关系引进域外企业、外区迁入项目，确属在开发区纳税的，从企业注册之日起，按一年纳税额区级留用收入的10%奖励有关人员。
　　十四、凡在开发区注册并纳税的企业，除享受以上优惠政策外，同时享受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省委、省政府“十强镇”综合改革试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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